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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5             证券简称：通裕重工              公告编号：2024-004 

债券代码：123149             债券简称：通裕转债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济南冶科所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公司与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于 2024 年 1 月

25 日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济南市冶金科学研究所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冶科所”）在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办理的融资业务提

供 6,000 万元担保。 

公司已于2023年3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

构申请融资额度并就公司为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19），并于2023年4月7日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并就公司为子公司的融资提

供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财务总监决定公司为子公司在

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提供新增担保的总额度为33亿元（额度循环使用），任一时

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财务

总监签署相关各项法律文件，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本次公司为济南冶科所在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办理融资提供的担保属于上述担保

额度范围。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财务总监决定公司为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的融资

业务提供新增担保的总额度为33亿元（额度循环使用），其中为济南冶科所新增

担保额度为5亿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2 

单位  亿元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本次担

保前已

用担保

额度 

本次

担保

额度 

本次担

保后已

用担保

额度 

剩余

可用

担保

额度 

已审

议的

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比例 

是

否

关

联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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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7% 3.985 0.60 4.585 0.415 5 7.25% 否 

本次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章丘市圣井工业园（圣井张家村济王公路北） 

3、法定代表人：司勇 

4、注册资本：3,6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91年4月29日 

6、经营范围：普通货运；研究、制造、自销：硬质合金制品、金属陶瓷刀

片（不含铸锻）；进出口业务。 

7、与公司关系：系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8、资信情况：经信用中国等途径查询，济南冶科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  万元 

项目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1,662.55  101,902.99 

负债总额 76,906.80  67,652.84 

其中：银行贷款 11,874.36  6,556.36 

流动负债 65,032.44  61,096.4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34,755.75  34,250.15 

资产负债率 68.87% 66.39% 

项目 2023 年 1-9月 202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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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中为济南冶科所合并报表财务数据。2023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 6,000万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济南冶科所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偿还或支付

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

行费用等) 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 

4、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

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

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

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

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5、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或

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为济南冶科所在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办理融资提供的担保，是为了保

障济南冶科所正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济南冶科所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生产经营正常，并非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济南冶科所未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财务总监决定公司为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的融资

业务提供新增担保的总额度为33亿元（额度循环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

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财务总监签署相关各

营业收入 33,347.57  39,465.98 

利润总额 415.57  379.51 

净利润 505.6  5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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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法律文件。截止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5.86亿元，

公司为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余额为10.93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15.84%。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情形，

亦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光大银行济南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7 日 


